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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80 证券简称：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6-036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变更同业竞争承诺函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收

到公司控股股东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蜀道集团”）

出具的《关于修改同业竞争承诺函的通知》。基于实际情况，蜀道集

团拟对前次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

进行补充与变更。

2026 年 5 月 11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东修改同业竞争承诺函的议案》，本议案尚需

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为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根据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

诺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相关

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原承诺内容

公司拟向四川蜀道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四川发展磁

浮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对四川发展磁浮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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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以及其它与轨道交通业务有关的部分资产，拟向四川路桥建设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成都市新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100%股权以及其它

与桥梁功能部件业务有关的资产和负债；同时，公司拟向蜀道集团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四川蜀道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60%股权并

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重组”）。蜀道集团于

本次重组期间出具了《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函》，主要

内容如下：

“

1、本公司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，保障上市公司

及其控制的企业的独立经营、自主决策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除本次交

易实施期间自蜀道清洁能源剥离的资产（包括四川汉源铁能新能源开

发有限公司、黑水县天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、四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

限公司及四川丹巴富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股权）外，本公司及本

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（以下简称“下属企业”，上市公司及其

控制的企业除外，下同）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司或其控制的企业产生

实质性竞争业务的情形。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，本公司将遵

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

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、相似的业务，亦不会直接或

间接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从事相同、相似业务的其他企业进

行新增投资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本公司或下属企业如从任何第三方获

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经营的业务构成或可

能构成竞争，本公司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，并承诺将该等商业机会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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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让渡予上市公司；

2、关于四川汉源铁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、黑水县天源水电开

发有限公司、四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及四川丹巴富能水电开发

有限公司，本公司将该等公司委托给蜀道清洁能源进行经营管理，同

时本公司将结合相关资产合规手续完善情况、业务经营状况、资本市

场认可程度等，定期评估该等清洁能源资产是否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

条件。本公司将争取在本承诺函出具后 5 年内，促使和推动前述资产

达到可以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，并完成向上市公司的注入工作，前述

资产已经注销或者向第三方转让的除外。

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，本公司将赔偿上

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。

”

二、承诺变更的原因

蜀道集团自出具前次承诺函后，积极履行相应承诺，不存在违背

上述承诺的情形。针对本次交易新增剥离的吐鲁番恒晟电力开发有限

公司，蜀道集团补充进一步承诺，明确对新增剥离资产的后续安排以

及避免出现重大不利影响同业竞争的措施。

此外，由于前次在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时，蜀道集团基于更加

严格的口径将所有新增投资事项均纳入限制范围，可能会对未来的产

业投资与股权合作事宜带来一定限制。考虑到在不对公司同业竞争情

况带来不利影响的前提下，由蜀道集团利用自身资源与资金等优势，

对暂不满足上市公司收购条件的潜在优质资产先行收购并培育，待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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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成熟后再择机注入上市公司或进行不构成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少数

股权财务性投资，将能够协助公司更好的把握潜在商业机会，有利于

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。因此，本次蜀道集团修改与补充承诺内容，

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。

三、变更后的承诺内容

蜀道集团拟变更后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函主要

内容如下：

“

1、本公司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，保障上市公司

及其控制的企业的独立经营、自主决策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除本次交

易实施期间自蜀道清洁能源剥离的资产（包括四川汉源铁能新能源开

发有限公司、黑水县天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、四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

限公司、四川丹巴富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及吐鲁番恒晟电力开发有限

公司相关股权）外，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（以下简

称“下属企业”，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除外，下同）不存在从事

与上市公司或其控制的企业产生实质性竞争业务的情形。在作为上市

公司控股股东期间，本公司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，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相

同、相似的业务，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从

事相同、相似业务的其他企业进行新增投资，除非系为把握商业机会

由控股股东先行收购或培育后择机注入上市公司等特殊原因导致，或

属于不构成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少数股权财务性投资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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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或下属企业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

及其控制的企业经营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，本公司将立即通知

上市公司，并承诺将该等商业机会优先让渡予上市公司；

2、关于四川汉源铁能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、黑水县天源水电开

发有限公司、四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、四川丹巴富能水电开发

有限公司及吐鲁番恒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，本公司将该等公司委托给

蜀道清洁能源进行经营管理，同时本公司将结合相关资产合规手续完

善情况、业务经营状况、资本市场认可程度等，定期评估该等清洁能

源资产是否符合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。本公司将争取在本承诺函出具

后 5 年内，促使和推动前述资产达到可以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，并完

成向上市公司的注入工作，前述资产已经注销或者向第三方转让的除

外。

上述承诺替代本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

争的承诺函。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，本公司

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。

”

四、本次变更承诺事项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控股股东蜀道集团综合考虑相关因素，基于实际情况，变更

关于避免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，变更后的承诺是蜀道集团

自愿做出，承诺变更事项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

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发行类第 6 号》相关规

定以及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后续发展造



6

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形。

五、本次变更承诺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

2026 年 5 月 11 日，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股东修改同业竞争承诺函的议案》。公司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会前审阅了相关议案，同意议案内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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